
2012年4月7日 星期六

Disclosure

B050

信息披露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１１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Ａ

座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１１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Ａ

座

法定代表人：刘军

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５７７６１１５

传真：（

０５７１

）

８５７８３７７１

联系人：俞会亮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

）

９６５９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６５９８．ｃｏｍ．ｃｎ

（

３１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７－１５１０

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张智河

电话：（

０５３２

）

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传真：（

０５３２

）

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联系人：吴忠超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３２

）

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３２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办公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庞介民

电话：（

０４７１

）

４９７９０３７

传真：（

０４７１

）

４９６１２５９

联系人：王旭华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４７１

）

４９６０７６２

，（

０２１

）

６８４０５２７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

３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楼

法定代表人：何如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联系人：齐晓燕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３４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５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５５８３０５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联系人：陈剑虹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３６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电话：（

０２７

）

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

）

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联系人：李良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３７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５１０

号南半幢

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福山路

５００

号城建大厦

２６

楼

法定代表人：姚文平

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７６１６１６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７６７９８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３８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８６

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电话：（

０５３１

）

６８８８９１５５

传真：（

０５３１

）

６８８８９７５２

联系人：吴阳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９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电话：（

０４５１

）

８２２６９２８０

传真：（

０４５１

）

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联系人：张宇宏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０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裙楼

８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裙楼

８

楼（

５１８０４８

）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４００８６２

联系人：郑舒丽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４１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

１７

楼

办公地址：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

１７

楼

法定代表人：傅毅辉

电话：（

０５９２

）

５１６１６４２

传真：（

０５９２

）

５１６１６４０

联系人：卢金文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２

）

５１６３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

４２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７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７

楼

法定代表人： 陈林

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７７７２２２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７７７８２２

联系人：赵洁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４３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４４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刘弘

电话：（

０１０

）

５９２２６７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５９２２６８４０

联系人：谢亚凡、田文健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网址：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

４５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４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６００

号

３２

楼

法定代表人：张建华

电话：（

０２１

）

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７２８７０３

联系人：陈敏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４６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５１６２８９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５１６１９９

联系人：匡婷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

）

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ｃ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

４７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法定代表人：赵大建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

４８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电话：（

０２８

）

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传真：（

０２８

）

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联系人：金喆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网址：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９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办公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电话：（

０７３１

）

８５８３２３４３

传真：（

０７３１

）

８５８３２３４２

联系人：彭博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

５０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电话：（

０２２

）

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

０２２

）

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联系人：王兆权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

５１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信达金融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信达金融中心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电话：（

０１０

）

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

）

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联系人：唐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５２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２

层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电话：（

０２１

）

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３３２６１７３

联系人：吴宇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３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

办公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西南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电话：（

０２３

）

６３７８６４６４

传真：（

０２３

）

６３７８６３１１

联系人：陈诚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５４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电话：（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１００

传真：（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１１８

联系人：李昕田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１００

、

４８９０６１９

、

４８９０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５５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徐勇力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５３１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５２４６

联系人：汤漫川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网址：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

（

５６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新天地大厦

７

至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电话：（

０５９１

）

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传真：（

０５９１

）

８７３８３６１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１

）

９６３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７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

－２１

层及第

０４

层

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０４

、

１８

层至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２３４４２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联系人：刘毅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

５８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Ａ

座三层

法定代表人：丁之锁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００７

传真：（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联系人：梁宇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６０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１０

号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１０

号中原广发金融大厦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石保上

电话：（

０３７１

）

６５５８５６７０

传真：（

０３７１

）

６５５８５６６５

联系人：程月艳、耿铭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３７１

）

９６７２１８

，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

６１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５６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５００

联系人：林爽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ｈｔｔｐｓ

：

／／ｊｉｊｉｎ．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

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登记结算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金颖

电话：（

０１０

）

５９３７８８３９

传真：（

０１０

）

５９３７８９０７

联系人：朱立元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０５

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０５

室

负责人：廖海

电话：（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联系人：廖海

经办律师：梁丽金、刘佳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１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金毅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金毅

十六、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总体更新

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更新了“重要提示”、“释义”、“基金的投资”、“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境外投资顾问”、“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基金托管人”、“境外资

产托管人”、“相关服务机构”、“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以及“其他应披露事项”等部分

的内容。

“重要提示”部分

更新所载相关内容截止日

“二、释义”部分

更新“与中国证监会签订了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和地区”名单，数据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底。

“四、基金的投资”部分

１

、“（四）投资对象”

更新了与中国证监会签订了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或地区名单。

２

、“（十三）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更新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数据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五、基金的业绩”部分

更新基金的业绩，数据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六、基金管理人”部分

１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更新相关信息。

２

、“（二）主要成员情况”

“

１

、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更新董事会成员名单。

“

２

、基金管理人监事会成员”

更新监事会成员名单及信息。

“

４

、本基金基金经理”

更新基金经理从业经验信息。

３

、“（六）基金管理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更新相关信息。

“七、境外投资顾问”部分

１

、“（一）境外投资顾问基本情况”

更新境外投资顾问相关信息。

２

、“（二）境外投资顾问主要人员情况”

更新相关信息。

“十、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部分

“（十四）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更新了本基金开通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代销机构相关信息。

“十八、基金托管人”部分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及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等内容。

“十九、境外资产托管人”部分

更新了境外资产托管人基本情况。

“二十、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１

、“（一）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

２

、代销机构”

更新代销机构相关信息。

２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更新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信息。

“二十二、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部分

１

、“（一）托管协议当事人”

“

２

、基金托管人”

更新法定代表人信息。

２

、“（二）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的业务监督和核查”

更新了与中国证监会签订了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或地区名单。

“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

增加了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时段内涉及本基金的相关信息披露， 并统一其他相

关表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四月七日

(

上接

B049

版

)

证券代码：

００１６９６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４５

债券简称：

１１

宗申债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０

号），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１０

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１６５

，

４４１

，

１７５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８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２．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５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

金净额

８７４

，

３１９

，

９９２．００

元。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的到位

情况进行了验证，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出具了川华信验（

２０１２

）

１１

号《验资报告》。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项目实施主体分别设立募集专项账户进行管理，保证募集资金全部用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其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设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信息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开户主体 银行账号

左师傅动力机械销售服务

网络建设项目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重庆左师傅动力机械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１１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１２０２７

三轮摩托车专用发动机项

目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行沙坪坝支行

重庆宗申发动机制造有限公

司

１１０１０６５２１９８７０４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

支行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２３９０４５２４４１０６０６

二、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及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主体重庆左师傅动力机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宗申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统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协同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德证券”）分别与对应的募集专户开设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支行、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沙坪坝支行（以下统称“募集

资金存放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１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已在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等专户仅

用于与之对应的左师傅动力机械销售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三轮摩托车专用发动机项目、技

术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与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

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中德证券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

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中德证券应当依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和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应当配合中德证券的调查与查询。中德证券每季度

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４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授权中德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晨、安薇可以随时到募集

资金存放机构查询、复印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

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５

、募集资金存放机构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

中德证券。 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６

、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或

募集资金总额的

２０％

的，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应当在付款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

知中德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

、中德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德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

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８

、 募集资金存放机构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德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德证券通知专户

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中德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或者中

德证券可以要求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９

、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如果中德证券持续督导期结束时本协议尚未失效，则中德证券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

之日。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大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恢复上市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每月月初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

报》上刊登了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进展情况的公告。

目前， 公司正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发的问

询函的要求积极推进恢复上市工作。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需要

提供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批复涉及的股份完成登记过户到青

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星实业”）名下的证明文件，即方

正延中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延中”）、上海文慧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文慧”）和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港银”）分别按

１０

：

６．５

的比例向亚星实业赠送股份，合计赠送股

份

２９

，

０６３

，

２４９

股的过户证明。

截止本公告日，方正延中、上海文慧、上海港银已分别将其所持

的

９

，

２３７

，

８５０

股、

１１

，

５１３

，

２４８

股、

６５０

万股公司股份以股权分置改革

垫付对价偿还的方式过户给亚星实业。

目前， 公司仍在积极跟踪方正延中办理其余

１

，

８１２

，

１５０

股按每

股

９．９２

元（深大通停牌前

２０

日的均价）合计

１７

，

９７６

，

５２８

元人民币支付

给亚星实业的相关事宜。

本公司将根据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若在规

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本

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大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关于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

豁免要约收购本公司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 方正延中传媒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方正延

中”）、上海文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文慧”）、上海港银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港银”）分别与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亚星实业”）签订了股份赠与协议。 协议约定：方正延中、

上海文慧和上海港银分别按

１０

：

６．５

的比例向亚星实业赠送股份，合计

赠送股份

２９

，

０６３

，

２４９

股。 实施时间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亚星实业豁免要约收购本公司的申请获得中

国证监会批准， 且亚星实业将青岛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

８３％

的股权

和兖州海情置业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以下简称“赠与资产”）过户登

记至本公司名下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提交办理股份赠与过户登记的全部合规材料。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３３８

号批

复， 核准豁免亚星实业因本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而增持本公司

２９

，

０６３

，

２４９

股，导致合计持有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５９％

的股份而应履

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此前，本公司股东大会已经表决通过了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且亚星实业已将赠与资产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截止本公告日，方正延中、上海文慧、上海港银已分别将其所持

的

９

，

２３７

，

８５０

股、

１１

，

５１３

，

２４８

股、

６５０

万股公司股份以股权分置改革

垫付对价偿还的方式过户给亚星实业。

目前，方正延中仍在办理其余

１

，

８１２

，

１５０

股按每股

９．９２

元（深大

通停牌前

２０

日的均价）合计

１７

，

９７６

，

５２８

元人民币支付给亚星实业的

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１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董事会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３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４

、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５

、召开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６

、主持人：董事长刘志坚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７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８６

，

０５４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７８％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

会议，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５４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５４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５４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５４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５４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５４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５４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８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５４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刘泽曦女士、程乃胜先生、孙益民先生、

杨政先生分别向大会作了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

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情

况及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等履职情况进行了说明。 公司《独

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朱振武律师、蔡厚明律师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关于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

文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备查文件

１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１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以公告形式

发出通知，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浙江省温岭市工业城中心大

道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王壮利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 《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６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５９

，

６９５

，

０９８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４９．９６０２％

。其中，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７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５９

，

６１６

，

８９８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４９．９３５８％

；参加网络投

票的股东

９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７８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２４５％

。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９

，

６３３

，

８９８

股，反对

６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８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１７％

。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９

，

６３３

，

８９８

股，反对

６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８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１７％

。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９

，

６３３

，

８９８

股，反对

６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８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１７％

。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９

，

６３３

，

８９８

股，反对

６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８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１７％

。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９

，

６３１

，

８９８

股，反对

６３

，

２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０４％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及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９

，

６３１

，

８９８

股，反对

６２

，

４００

股，弃权

８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０４％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授信规模及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９

，

６３１

，

８９８

股，反对

６２

，

４００

股，弃权

８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０４％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９

，

６３１

，

８９８

股，反对

６２

，

４００

股，弃权

８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０４％

。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９

，

６３１

，

８９８

股，反对

６２

，

４００

股，弃权

８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０４％

。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９

，

６３１

，

８９８

股，反对

６２

，

４００

股，弃权

８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０４％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靳明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作

２０１１

年

度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次数

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的情况、在保护投资

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等情况进行了介绍。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

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傅羽韬律师、章杰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利欧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９日


